
2015年起直接招收为士官的高等学校学生

可享受国家资助(附解读)

关于对直接招收为士官的高等学校学生施行国家资助的通知

财教[2015]462号

党中央有关部门，国务院有关部委、有关直属机构，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教育厅（教委、教育局）、征兵办公

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教育局，各军区，各军兵种，军事科学

院，国防大学，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武警部队，各省军区（卫戍区、警

备区），中央部门直属各高等学校：

为鼓励高等学校学生积极参加士官直招，提高部队士官人才质量，

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财政部、教育部、总参谋部决定自 2015

年起，对直接招收为士官的高等学校学生（含定向生）施行国家资助。

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资助对象、范围及标准

从 2015年起，国家对直接招收为士官的高等学校学生施行国家资

助，入伍时对其在校期间缴纳的学费实行一次性补偿或获得的国家助学

贷款（包括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下同）实行代

偿。

学费补偿或国家助学贷款代偿金额，按学生实际缴纳的学费或获得

的国家助学贷款（包括本金及其全部偿还之前产生的利息，下同）两者

金额较高者执行，据实补偿或者代偿，但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最高不超



过 8000元、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 12000元。获学费补偿学生在

校期间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补偿资金必须首先用于偿还国家助学贷

款；如补偿金额高于国家助学贷款金额，高出部分退还学生。

国家资助直接招收为士官的高等学校学生（以下简称高校学生），

是指直接从非军事部门招收为部队士官的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含高职）、

研究生、第二学士学位的应（往）届毕业生，以及成人高校的普通本专

科（高职）应（往）届毕业生；纳入全国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直接

招录或选拔补充为部队士官的定向生。

本通知所称高等学校是指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批准设立、实施高等学

历教育的全日制公办普通高等学校、民办普通高等学校和独立学院（以

下简称高校）。

直接招收为士官的高校学生国家资助资金，全部由中央财政安排。

二、资助年限、程序及管理

直接招收为士官的高校学生国家资助的年限，按照国家对本科、专

科（高职）、研究生和第二学士学位规定的相应修业年限据实计算。专

升本、本硕连读、中职高职连读、第二学士学位毕业生补偿学费或代偿

国家助学贷款的年限，分别按照完成本科、硕士、高职和第二学士学位

阶段学习任务规定的学习时间计算。

直接招收为士官的高校学生国家资助的申请审批程序及管理等规

定，参照《财政部 教育部 总参谋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学生应征入伍

服义务兵役国家资助办法〉的通知》（财教〔2013〕236号）相关规定

执行。



因本人思想原因、故意隐瞒病史或弄虚作假、违法犯罪等行为造成

退兵的，原就读高校取消其受助资格。各省（区、市）人民政府征兵办

公室应在接收退兵后及时将被退回学生的姓名、就读高校、退兵原因等

情况逐级上报至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并按照学生原就读高校的隶属关

系，通报同级教育行政部门。已补偿的学费或代偿的国家助学贷款资金，

由学生退回安置地县级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会同教育行政部门收回。

三、工作要求

对直接招收为士官的高校学生实施国家资助，是贯彻落实军民融合

发展战略、吸引高素质优秀人才投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举

措。各相关部门要加大政策宣传，抓好工作落实，确保这一国家资助政

策发挥应有效益。

本通知自 2015年 7月 1日起执行。此前与本通知规定内容有不一

致的，以本通知规定为准。

附件：直接招收为士官的高校学生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申请

表(略)

财政部 教育部 总参谋部

2015年 11月 18日

附件：

直接招收为士官的高校学生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申请表



个人基本信息(学生本人填写)

姓名 性别
政治面

貌
出生年月

院校
隶属关

系
□中央 □地方

院系班级
所学专

业
学号

学历 学制 年级

入学时间 身份证号码

学校资助部门地址

及邮编

入学前户籍所在

县（市、区）
省（区/市） 市(地/州/盟) 县（市/区/旗）

现家庭地址及邮编

本人联系电话 本人其他联系方式

父亲姓名及联系方

式

母亲姓名及联系方

式

其他亲属及联系方

式

补偿代偿类别（学生本人填写） □学费补偿 □国家助学贷款代偿

在校期间缴纳学费情况（学生本人填写）

应缴纳学费总金额（元）

实际缴纳学费总金额（元） 学费减免金额（元）

在校期间获得国家助学贷款情况（学生向经办银行或经办地县级资助机构确认后填写）

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贷款本金（元） 贷款本金（元）

贷款利息（元） 贷款利息（元）



贷款银行名称 贷款银行名称

还款账户账号 还款账户账号

还款账户户名 还款账户户名

还款账户开户行地

址
还款账户开户行地址

向本人补偿学费方式（只可选择一种，由学生本人填写）：

存
入
银
行

开户银行名称：

开户银行账号：

开户人户名：

开户银行地区： 省（区/市） 市(地/州/盟)

邮
局
汇
款

收款人姓名及联系电话：

收款人地址：

邮政编码：

本人已阅读并了解关于“直接招收为士官的高等学校学生国家资助办法”的有关内容，并承诺上

述提供的资料真实、有效。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以下由学校和征兵部门填写※※※※※※

高校审核情况

学校财务部门

审核意见

经审查，该同学应缴纳学费合计 元。实际缴纳学费 元，

实际获得国家助学贷款 元。

签字：
单位公

章
年 月 日



学校学生资助管理

部门审查意见

经审查，情况属实。该同学批准招收为士官后，同意补偿学费

元。

签字：
单位公

章
年 月 日

经审查，情况属实。该同学批准招收为士官后，同意代偿国家助学贷款本

金 元，利息 元（利息起止时间： ）。

签字：
单位公

章
年 月 日

批准入伍地县级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意见

同志积极报名应征，经我办体检、政审合格，批准招收为士官，入伍批准书号为： 入

伍通知书号为： 。

签字： 单位公章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高校复核意见

上述审查意见属实。

单位公

章
年 月 日

三部门就直接招收为士官的高等学校学生国家资助政策问答

近日，财政部、教育部、总参谋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对直接招收为

士官的高等学校学生施行国家资助的通知》（财教〔2015〕462号），

决定自 2015年起对直接招收为士官的高校学生（含定向生）给予国家

资助。为使广大学生、直招士官及有关方面更好地了解此项资助政策，



财政部、教育部、总参谋部就相关热点问题编写了政策问答。其他有关

问题，可以咨询原就读高校学生资助管理部门，也可以登录原就读高校

所在省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网站、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网站

（http://www.xszz.cee.edu.cn）进行查询。

一、什么是士官？与义务兵有什么区别？

答：我军现役士兵包括义务兵役制士兵和志愿兵役制士兵，义务兵

役制士兵称为义务兵，志愿兵役制士兵称为士官。士官是军事人才的组

成部分，是部队作战训练、教育管理和武器装备操作使用、维护修理的

重要骨干。士官的来源渠道包括从服现役期满的义务兵中选取、从军队

院校毕业的士官学员中任命、直接从非军事部门具有专业技能的公民中

招收。士官按照军衔等级分为初级士官、中级士官、高级士官，并实行

分级服现役制度，分级服现役年限为：初级士官最高 6年，中级士官最

高 8年，高级士官可以服现役 14年以上。士官实行工资制和定期增资

制度。

义务兵服现役的期限为 2年，按照军衔等级分为上等兵、列兵，享

受供给制生活待遇，按照军衔和服现役年限发给津贴。

二、为什么要对直接招收为士官的高等学校学生施行国家资助政

策？

答：2009年以来，财政部、教育部、总参谋部对应征入伍服义务

兵役的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和在校生，实施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

偿和学费资助，在鼓励大学生积极应征入伍服役、提高兵员征集质量、

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直接从非军事部门招收士官（以下简称“直招士官”），是贯彻军民

融合发展国家战略，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事人才的重要举措，是士官人

才生长的重要渠道。将直接招收为士官的高等学校学生纳入国家资助政

策体系，既有利于激发更多优秀青年学生直接参加士官招收、投身部队

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满足部队对新型士官人才的迫切需求，牵引和推

动部队士官人才队伍建设；又能进一步补充完善高校学生服兵役国家资

助政策体系，充分发挥国家资助政策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服务作用。

三、哪些学生可以享受此项资助政策？

答：可以享受此项资助政策的高校学生包括两类：一是直接从非军

事部门招收为部队士官的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含高职）、研究生、第二

学士学位的应（往）届毕业生，以及成人高校的普通本专科（高职）应

（往）届毕业生；二是纳入全国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直接招录或选

拔补充为部队士官的定向生。

四、什么是直招士官定向生？

答：直招士官定向生是指通过直接从非军事部门招收士官的途径，

经全国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选拔，依托普通高等学校定向培养，毕业

后直接补充到部队相应专业技术士官岗位服役的全日制高校学生。也就

是说，定向生在入学时就确定了毕业后要到部队以士官身份服役。目前

定向生全部为专科（高职）学生。定向生完成 2.5学年相应课程且修满

规定学分后，于第 3学年的 12月份办理入伍实习手续，开始入伍服役。

五、符合条件的学生可以享受什么样的国家资助？



答：对符合资助条件的高校学生，在入伍时对其在校期间缴纳的学

费实行一次性补偿或获得的国家助学贷款（包括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和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实行代偿。

学费补偿或国家助学贷款代偿金额，按学生实际缴纳的学费或获得

的国家助学贷款（包括本金及其全部偿还之前产生的利息）两者金额较

高者执行，据实补偿或者代偿，但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 8000

元、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 12000元。

六、2015年首批资助对象有哪些？

答：直招士官的高等学校学生国家资助政策从 2015年 7月 1日起

施行，首批资助对象有三类：一是 2015年 8月 1日直接招收入伍的高

校毕业生；二是 2012年 9月入学参加定向培养、2014年 12月入伍实

习、2015年 7月下达士官任职命令的定向生；三是 2013年 9月入学

参加定向培养、2015年 12月入伍实习的定向生。

七、直招士官的高校毕业生如何申请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代

偿？

答：具体申请程序如下：

（一）直招士官的高校学生可在入伍时登录 “全国征兵网 ”

（http://www.gfbzb.gov.cn），在首页点击“直招士官报名”，完成用户

注册并登录报名页面（已经注册的学生直接登录），点击左侧栏“直接

招收士官”或“定向培养士官”按钮进入并填报相关信息后，直接打印《直

接招收为士官的高校学生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申请表》（一式两

份，以下简称《申请表》）并邮寄给学校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向原就读



高校的学生资助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在校期间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学

生，需同时提供《国家助学贷款借款合同》复印件和本人签字的一次性

偿还贷款计划书。

（二）学校相关部门收到《申请表》后，对《申请表》中学生的资

助资格、标准、金额（如有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校应联系贷款经办

银行或贷款经办地县级学生资助管理机构确认贷款金额）等相关信息审

核无误后，对《申请表》加盖公章，一份留存，一份返还学生本人或其

委托人。

（三）学生本人或其委托人将《申请表》交至入伍所在地县级人民

政府征兵办公室（以下简称“县级征兵办”）。县级征兵办核实入伍情况

后，对《申请表》加盖公章并返还学生本人或委托人。

（四）学生本人或其委托人将《申请表》原件和入伍通知书（因故

丢失的可向入伍地县级征兵办补办）复印件，寄送至原就读高校学生资

助管理部门。

（五）原就读高校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在收到学生或委托人寄送的加

盖学生入伍地县级征兵办公章《申请表》和《入伍通知书》复印件后，

对各项内容进行复核，符合条件的，按规定向学生进行学费补偿或国家

助学贷款代偿。

八、符合条件的“往届毕业生”是如何界定的？

答：指在 2015年及以后年度直接招收为士官的非应届高校毕业生。

九、在校期间学校已经免除其学费的学生，还能享受国家资助政策

吗？



答：在校期间已免除全部学费的学生不享受这一资助；减免部分学

费的学生，按减免后实际缴纳的学费进行学费补偿。

十、如果大学期间只有一部分学费是通过申请国家助学贷款解决

的，应该申请学费补偿还是国家助学贷款代偿？

答：学生可根据实际情况，按照就高的原则选择申请学费补偿或贷

款代偿。例如，大学四年期间申请了两年的国家助学贷款，每年 6000

元，共计 12000元；大学四年的学费每年 5000元，共计 20000元。

如果申请学费补偿，可以获得 20000元资助，但学校要根据“获学费补

偿学生在校期间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补偿资金必须首先用于偿还国家

助学贷款”的规定，先将资金用于偿还 12000元国家助学贷款，剩余的

8000元退还学生。如果申请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可以获得 12000元资

助，用于偿还国家助学贷款。

十一、在办理国家助学贷款代偿时，利息如何计算？

答：国家助学贷款代偿金额，按学生实际获得的国家助学贷款本息

之和进行计算（利息起止时间为从个人计息开始到贷款全部偿还之前），

但不得超出本专科生每人每年最高 8000 元、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

12000元的上限。

十二、专升本、本硕连读、中职高职连读的毕业生直招士官如何享

受资助？

答：专升本、本硕连读的毕业生直招士官，学费补偿或国家助学贷

款代偿的年限，分别按照完成本科、硕士学习任务规定的学习时间计算，



即只补偿或代偿本科、硕士学习阶段的学费或贷款；中职高职连读的毕

业生直招士官，补偿或代偿高职学习阶段的学费或贷款。

十三、因个人原因被部队退回的学生，已获补偿、代偿的经费要被

收回吗？

答：因本人思想原因、故意隐瞒病史或弄虚作假、违法犯罪等行为

造成退兵的，原就读高校取消其受助资格。各省（区、市）人民政府征

兵办公室在接收退兵后将被退回学生的姓名、就读高校、退兵原因等情

况逐级上报至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并按照学生原就读高校的隶属关系，

通报同级教育行政部门。已补偿的学费或代偿的国家助学贷款资金，由

学生退回安置地县级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会同教育行政部门收回。


